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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

。。本
埠
之*
話CC
僅
有
矢
麼
一 
部
份
能
以
通
傳
。。此
外
維
論
遠 

近
均
已
停
順
。。該
公
司
尙
欲
竭
力
設
法
維
持
。。使
其
不
致
完
全 

梗
斷
。。據
工
界
之
罷
工
者
所
稱
一
。謂
該
公
司
電
話
女
工
之
罷
工 

者
已
有
四
分
之
三
。。又
據
該
公
司
人
員
稱
。.、此
次
女
工
忽
然
罷 

工
。一 時
難
以
恢
復)
。惟
無
綸
如
何
：。必
設
法
雏
持
。以
期
挽 

101 云
。。至
電
話
女T
一
之
罷
丄
者
。C
多
有
不
出
令
其
罷 
丄
之
原
因 

e
只
知
工
黨
令
其
罷
上
。他
即
遵
命
實
行
而
已CC
此
項
工
人
對
於 

與
該
公
司
向
訂
之
合
約C

關
於
當
工
情
財
及
工
値
等
項5
工
人 

等
未
嘗
不
滿
意
云
。電
話
公
司
謂
九
谷
内
戶
等
。。如
爲
該
公
司 

諒
情
二 8
 協
助
電
話
業
之
進
行
。
如
有
不
甚
重
要
之
事UC
請
勿 

常
用
電
話.
。因
刻F
工
人
服
務
一一僅
存
少
數
扌
未
免
應
接
不
暇 

故
也
、昨
日
市
長
基
躇
氏
？
亦
曾
出
有
通
吿
二
動
識
居
民 
凡 

非
重
要
之
事.
。不
可
常
用
電
話
云
云
。
以
昨
日
而
觀
。
藤
工
情 

形
。C  
S

 電
話
業
工
人 
部
份
原
美
國
鐵
罐
公
司
工
人
罷
工?
 c 

其
餘
亦
無
既
變
動"
。聞
工
商
會
於
聚
曾
時
。，言
及
美
國
鉄
罐
公 

司
工
人
。
定
於
昨
早
罷
工
等
語
、惟
據
該
公
司
人
員
稱
。e
該
公 

司
共
僱
工
人
有
二
一
白
名
之
多
一
僅
有
五
十
名
於
昨
日
不
依
常
期 

返
工
云
、

木
市
公
民
邸
會
上
進
仃5
其
入
曾
之
成
績
艙
佳K

計
衰
昨
日
三 

点
鐘
止 
統
計
学
招
納
曾
員
存
二
千
七
百
名 
料
不
日
將
達
至
三 

干
人
之
數
該
會
已
選
定
顧
問
委
員
五
十
名
使

118 指
示
各
策
。。 

以
便
該
曾
之
採
用
所
選
之
委
員
乃
由
市
民
防
衛
聯
會
。。及
義 

民
維
持
法
律
聯
會
內
選
定
、每
曾
分
選
二
十
五
名
云
。。

•
•
•
華
人
與
罷
工
問
題

工
黨
首
領
刻
下
運
勤
東
亞
各
行
工
人
。共
表
司
情
於
該
工
党

°.0 

據
工
黨
某
代
表
員
在
工
曾
稱 
此
次
之
運
動
各
行
工
人
罷
工
，以 

西
人
較
諸
東
亞 
工人 
似
以
寅
亞
工
人
爲
尤
勝 
查
東
亞81

工
人 

c

業
與
本
黨
聯
絡
者
、百
分
中
已
有
七
十
分
云
云
。"
工
黨as

明
日 

下
午
假
座
片
打
街
東
部
人
戲
院
一
開
演
說
會 
居
時
蒞■
演
講
看 

。有
工
黨
諸
首
領
及
華
工
代
表
等
。此
次
力
聚
自
，。係
操
木
料
行 

工
人
辦
理
一 
切 
而
坎
拿   

-*総
二
黨 
現
設
分
所
於
片
打
皆
東
端 

，招
納
東
亞
人
入@.
圖
擴
張
其
黨
勢n
。。

"

加
屬
新
聞
 
読 

淘顔讓筹方̂|  

*

繫
家
猫
量
房 

◎
◎
◎
域
埠
工
人
仍
未
罷
工 

域
埠
十
二
日
電
云
。。本
處
工
人
野
於
大
罷
工
一
節
口e
現
未
實
行 

匸
早
亦
要
候
禮
拜
一
日
方
能
表
决
一
。工
商
會
昨
已
請
各
工
党
之 

投
票
反
對
罷
工
者
及
守
中
立
者1
。從
速
再
行A

。。至
遲
要
在 

是
禮
拜
日
决
議
宣
布
。C

街
電
車
工
人
將
於
禮
拜
二
日M
 平
常
會 

議
力
科
期
前
必
無
再
開
特
別
聚
會
。。據
工
人
之
意
。。謂
罷
工
問 

■
無
再
議
之
必
要
，惟
郵
政
工
人
完
全
反
對
展
工
市
會
工
人
定 

於
是
晚
聚
會
討
說
一 
切
。據
工
界
中
人
言
。謂
罷
工
委
員
。。要
候 

名
工
党
同
森
。0
始
宣
吿
實
行
大
罷
工
云
。

◎
0
◎
管
理
貨
價
之
獻
議 

次
京
柯
杜
和
昨
日
電
云
。
生
計
委
員
會
。。現
獻
議
於
坎
政
府

00 

請
其
選
派
人
員
。C

組織一 
全
國
商
務
委
員
會
。S
會
之
値
力
。能

調
查
商
務
。管
理
各
貨
物
價
格
之
起
跌
。及
處
理
公
平
價
格
之
條 

規
。其
條
規
不
日
起
草"
其
權
力
與
鉄
路
部
委
爲
曹
仝
等
。C

擬
選 

委
員
三
名•
、及
書
記 - 
名一 
委
員
長 
一 職
。要
曾
任
裁
判
官
或 

大
律
師
有1
年
之
資
格
者
方
能
合
選
一"
每
年
薪
停
一
萬
元
。
其 

餘
委
自
兩
名
。。每
名
年
俸
七
干 
兀 
書
記
年
舉
用
千
兀
云
。。 

◎
◎
◎
溫
地
辟
大
罷
工
十
三
誌 

温
地
辟r
三
朧
電 
厶。
緬
尼
拖
巴
及
新
處
之
汽
事-工
人5
r
機 

師
、火
夫
、及
車
內
工
人
等

C

聯
派
代
表
。於
是
昼
午
顧
晋
謁
市 

■
。
要
求
將
日
前
辭
去
諸
督
察
員
復
職 
惟
不
得*

准情一八 

該
代
表
於
是
即
宣
言
。
謂
本
處
及 
8! 省
中
部
各
會
具 
準
於
是 

晚
一
八
時
舉
行
罷
丄
云
云
。若
此
舉
實
行
。。於
交
通
上
您
貪
受
影 

響
。匪
獨
該
處
貨
物
之
出
入
輸
連.，被
其
阻
碍 
即
打
客
之
來 

往
〉。恐
亦
裹
足
。查
罷
工
之
情
杉 
除
此
外
亦
無
品i

。據 

工
部
大
臣
笠
巴
臣
氏
稱

—政
府
對
於
此
次
罷
工
之
要
挟 
仍
不 

肯
讓
歩K
幷
謂
除
非T
黨
取
消
罷
工2
俟
各
工
人
傷
行
擁
業
後 

2 
始
肯
隨
時
解
决
。惟
笠
巴
臣
氏
現
仍
尋
些-
頭
緖- 
設I

停 

。。以
期
速
於
解
庆
云
，上

又
同
日
電
云
。。據
本
囑
汽
車
工
人
聯
會
副
會
長
宣
布-
謂
羅 

工
人
扑
晚
表
同
情
罷   

'T'之
議
案
。。此
非
正
式6
亦
未
經
批»
， 

至
昨
晚
會
議X
雖
主
飢
聯
派
代
表 
晉
謁
市
會
。要
求
將
辭
看 

諸
警
察
員
及
罷
工
者)
律
復
囘
原
職
等
情
。
惟
該
議
案
。二8#

 

幾
如
此
行
動
。
而
報
界
竟
將
此
消
息
豎
布
。。實
未
曾
正
式
通 e
 

且
本
部
曾
與
汽
車
公
司
訂
方
合
約
。，必
先
以
保
守
合
約
爲s
一 

要 
。不
能
草
率
從
事
云
云
。。

▲
◎
▼
加
拿
大
陳
頴
川
総
堂
『
li
職
員

▲
正
董
理
宜
堰

▲
正
財
政
謀
腮
，

▲
正
書
記
心
存

▲
交
際
員
壯
典 
金
活

▲
理
數
員
明
雁

▲
副
董
理
穩
宗 
域
埠
瑞
石 

▲
副
財
政 
16鉅 
域
境
初
梅 

▲
副
書
記
直
颦 
域
毋
明
質 

▲
幹
事
昌
祥
積 
象
越 

▲
核
數
員
炎
嵩 
宜
顯

▲
名
譽
評
議
長
道
之 
樹
人

▲
評
議
員
象
昶 

18

相 
社
朝 
阜
源 
龍
燕 
戊
益 

城
埠
孔
祟

民
國
八
年 
周
月
九
日

啓

▲
◎
▼
工
商
銀
行
股
名
第
一 

13 佈
吿 

■
大
寧■ 
李
常
炳
二
百
股 
黃
紀
儒
四
十
股 
吳
樹
坤 

盤
益
民 
鄭
忠
儔 
鄭
澤
揚 
李
禮
耕 
李
奉
池 
黃
英
 

羅
俊
焯 
以
上
各
二
十
股 
鄭
啓
裔 
鄭
悅
生 
鄭
尙
享(
旁
火) 

黃
珮
進 
吳
濟
馨 
盤 
鉅 
潘
俠
魂 
以
上
各
十
股 

甘
偉
松 
李
國
初 
以
上
各
九
股 
梁
毅
生 
黃
釗
傅
各
二
股 

▲
企
崙
拿 
李
常
立
四
十
股 
李
祈
華 
李
聲
暢 
李
發
宏 

以
上
各
式
十
股 
關
迁
良 
關
定
淦 
黃
育
世 
梁
有
安 

黃
順
世 
黃
相
傳 
李
純
聖 
上
各
十
股 
司
徒
俊
晃
十
五
股 

黄
世
質 
李
其
炳
各
五
股

▲
暗
士
黨 
黄
子
珊 
一百股 
梁
軒
四
拾
股 
梁
瑞
二
十
股 

梁
修
業 
二
十
股 
陳
嵩 
李
培
各
股

A
笠
巴
十
篤 
黃
恭
錦 
黄
祥
樂 
馬
思
修 
李
悅
各
二
十
股 

1
 扶
裕 
黄
臻
賢 
黃
敬
修 
劉
宗
堯 
許
禮
嚴 
岑
華
女 

*
傳
來 
李
藹
南 
至
韶
祖 
空
國
南
各4
股 
高
鏡
綸
血
股 

1
 廷
續 
馬 *
遐
各
四
股 
篇
緜
光
二
股 

本
行
收
買
政
府
公
倩
如
意
者
函
詢
或
面

坎
拿
大
總
工
黨
佈
吿

▲替
着
本
工
黨
因
鑒
干
憫
界
之
趨
勢
謀
增
進
工
人
利
益
起
見
不
分 

種
界
凡
作
工
者
應2
聯
絡
感
情
免
受
資
本
家
壓
制
達
我
平
民
牛 

活
故
本
屬
各
處
工
黨
亟
宜
謀
統
一
之
策
無
論
某
種
人
皆
以
平
等 

待
之
利
益
均
沾
他
一
日
東
主
若
有
野
心
發
現
虐
待
工
人
者
一 
解
探 

悉
本
黨
必
然
與
之
交
涉
以
獲
最
後
勝
利
也
然
東
亞
人
之
居
留
木 

屬
充
當
各
項
職
業
者
因
缺
乏
團
体
之
故
而
勢
刀
隨
之
懦
弱
以
致 

屢
受
東
主
之
殘
酷
今
倡
議1
界
統~
以
籌
對
待
之
法
現
日
本
人 

已
、
多
數
入
彖
並
希
冀
華
僑
諸
君
速
宜
入
會
共
圖
進
行
勿
失
此 

優
也
先
權
利

近
因
罷
工
事
凡
我
華
僑
諸
君
務
宜
堅
持
到
底
本
黨
定
能
担
任
諸 

君
復
囘
原
職
及
使
東
主
依
照
本
黨
例
給
囘
所
欠
之
工
金
惟
資
本 

家
如
羽
華
商
各
處
請
人
以
代
罷
工
者
幸
勿
前
往
以
免
破
壞
大
局 

俾
我
工
界
得
遂
要
求
早
日
鮮
决
爲
盼

勲
11g*

<»1出0
1

番n
曲A•工8
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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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8
X
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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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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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@
宋
潮
君
前
抱
厭
世
主
義
遺
命
于
其
遺
資
內
撥
交
本
會
館
太 

平
聲
院
經
費
銀
二
百
元
昨
日
經
由
其
姪
宋
億
君
依
其
遗
囑
交
到 

本̂
 事
部
收
領
即
此 
一 端
足
徵
宋
潮
君
生
前
急
公
好
義
仁
民
愛 

物
之
心
亦
可
想
見
其
爲
人
矣
專
此
道
謝
以
表
幽
光 

雲
高
部
中
華
曹
館
絹
理
李
世
璋 
議
長
廖
翼
朋
謹
啓

總
書
記
林
天
木
謹
佈

商
天
木

M
r・  Tienm

ek  Lin  

M
erchants  Bank  of  C

anada-  

H
astings  Street;  

VAN
O

O
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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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◎
▼
二
埠
致
公
堂
佈
吿

▲
A
  

S

 将
本
堂
爲
籌
捐
還
債
収
到
助
欵
芳
名
列

▲
都
朗
杜
埠

致
公
堂 *
兀 
張伯賢二一元 
馬
大
森
二
元 
李 
炳
二
元 

郭
瑞
 
趙
大
巨 
麥
衍
華 
仇
瓊
林 
伍
正
經 
潘
昆
學 

麥
連 
麥
衍
賜. 
伍
勳
渭 
伍
養
 
伍
暢
動 
黃
珮
南 

鄧
其
華 
饉
渠
張
億
 
李
雲
漢 
麥
倫
苟 
李
瓊
石 

麥
峨
麥
猪
筒
想
李
錦
龍
黃
康
潘
雙
福
 

黃
枝
余
旁
 
鍾
道
登
以
上
俱
捐
銀 
_兀

張
錫
豪 
張
森 $
每
捐
銀
五
毛

▲
李
利
市
覓
埠

馬 
高
一
元 
M

俊
顔
五
毛
五 
鄭
乾
本
五
毛

工
商
銀
行
是
日(
每
百)
八
十
五
元.

林 
： 

君 
肖

中g

Mr.

- 

傻:

一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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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::，策 0
 

中
華
民
國
八
年 

N
月 
号

城
也
致
公
総
堂
給

▲
◎
▼
致
公
總
堂
復
委
遊
埠
籌
捐
显

8
 者
本
墓
堂
爲 #
贖
公
產
事
經
進
行
有
日
曾
派
出
遊
埠jg^n

 

能0
省
各
埠
勸
捐
所
獲
成
績
爲
佳
已
將
揭
項
償
還
血
半 
未
克 

奏
住
功
故
復
委
盟
長
馬
君
延
遠
及
林
君
立
榮
歐
牛
淸
湖
遍
遊
坎 

.屬
向
我
洪
門
人
土
勸
募
所
到
各W
希
爲
接
洽8
將
委
任
執
駅
呈 

電
俾
我
旅
坎
會
員
一 
體
知
悉
此
吿

坎
拿
大
城
多
利
致
公 

68堂
爲
發
飴
執
照
事 
照
得
本
総
堂
爲 

収
贖
公
產
前
般a6

簿
各
埠
分
堂 

®!挿
惟
茲
事®
大
須
合
衆
力 

方
能
易
舉
曾
集
議
通
過
復
委
馬
君
延
遠
林
君
立
榮
歐
君
清
湖 

篇
坎
凰
遊
毋
籌
捐
員
至
該
員 e
過
諸
卑
仰
我
同
人
安
爲
接
洽 

幷
其
竭
誠
協
助
厚
集
鉅
歛
藉
収
全
功
須
至
執
照
者
、

右
仰

，警
捐
員
爲
君
延
遠 
醇

墨

 
収
執

歐 君
肖

M.

is
a
滴

淸

像

 

一
一
湖

^
^
^

签

考

▲
◎
▼
育
才
閱
書
報
社
慶
典
預
吿 

啓
者
本
書
報
社
落
成
已
居
一 
週
的
十
月
之
十
ft 號
即
禮
拜
日

81 

酌
求
叙
凡
各
埠
洪
門
人
士
預
期
光
臨
指
示- 
切
幸
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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